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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人民政府文件  
溧政发〔2019〕9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市政府印发《关于加强全市 

住区配套公建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《关于加强全市住区配套公建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溧 阳 市 人 民 政 府 

2 0 19年3月4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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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全市住区配套公建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 
 

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市既有住区配套公建的使用管理，优化新

交付住区配套公建的使用管理体制，按照“便于管理、防止失管、

高效使用”的原则，根据《溧阳市新建住宅区配套公建建设管理

规定》（溧政规〔2013〕2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新时期社区建设的

意见》（溧委发〔2015〕28号）等文件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

结合当前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权属登记管理 

（一）非营业性配套公建 

已成立业主委员会（物业管理委员会）〔以下简称业委会（物

管会）〕的，由业委会（物管会）登记。未成立业委会（物管会）

的，由属地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（以下简称属地政府）代为登记，

并注明“为全体业主所有”，待成立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后，再办

理相应变更登记。 

（二）社会公益性配套公建 

社会公益性配套公建由属地政府履行权属登记和管理职责，

纳入市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统一管理。属地政府应按社会公益性配

套公建的规划用途登记领证。 

（三）营业性配套公建 

按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要求办理登记，涉及农贸、菜市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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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注明相应用途。 

二、接收使用管理 

（一）非营业性配套公建 

已成立业委会（物管会）的，由业委会（物管会）接收管理，

并按相关规定予以合理使用。 

未成立业委会（物管会）的，交由物业服务企业接收管理，

由属地政府或其指定的物管站监督，物业服务企业按相关规定予

以合理使用；用于出租的，应在小区公示并报送属地政府或其指

定的物管站备案。成立业委会（物管会）后，交由业委会（物管

会）接收管理，并按相关规定予以合理使用。 

（二）社会公益性配套公建 

由属地政府负责接收管理，统筹按规划用途合理使用。 

医疗卫生、文化体育、养老、环卫和教育等社会公益性配套

公建，属地政府接管后，应按规划用途交由相关主管部门使用；

对按规划用途使用有剩余或不具备使用条件的，应优先在社会公

益性用途范围内统筹合理使用。 

配电房、燃气调压站、水泵房等市政公用类社会公益性配套

公建，属地政府接管后，对于已交付小区，由原对口专业经营服

务单位使用和维护管理，涉及二次供水增压泵房的按《溧阳市住

宅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办法》（溧水务〔2011〕12号）执行，出现

闲置的，属地政府应予以收回并合理使用；对于新交付小区，应



 — 4 — 

交由对口专业经营服务单位使用和维护管理，出现闲置的，属地

政府应予以收回并合理使用。 

属地政府应建立健全社会公益性配套公建使用台帐管理制

度，确保配套公建的合理高效使用。 

（三）营业性配套公建 

权利人不得擅自改变规划用途。农贸、菜市场等营业性配套

公建未经市农贸、菜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及规划部门同意改变用途

的，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得颁发营业执照。 

三、新交付住区配套公建移交管理 

市住建局应组织物业服务企业、属地政府、物管站以及配套

公建涉及的行业主管部门、专业经营服务单位共同参与新交付住

区配套公建验收，并按本意见“接收使用管理”的相关要求督促

办理移交接管手续。开发建设单位根据《住宅区配套公建完成情

况现场检查表》，提供完整的配套公建移交管理协议后，市住建

局方可出具《住宅区配套公建完成情况通知单》，发放《溧阳市

商品房交付使用备案通知书》。 

四、监督管理 

成立市配套公建使用监督管理领导小组，负责对全市住区配

套公建使用的监督管理和矛盾协调，每半年召集一次全市配套公

建使用管理工作会议，听取和研究解决全市配套公建使用管理情

况及存在问题。市领导小组由分管市领导任组长，市纪委监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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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国资办、民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城管

局、教育局、卫生健康局、文体广电和旅游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供电公司、水务集团、各镇（街道）为成员单位，下设办公室，

负责日常工作，市住建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市纪委监委、国

资办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 

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原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

本意见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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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4日印发   


